
劳动关系调整机制需与时俱进
与依托平台的其他新业态就业

群体类似， 网络主播在维权时面临

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界定自己与

平台的关系。 那么， 主播和直播平

台之间是不是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

调整机制又该如何与时俱进更好地

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沈剑峰认为， 网络主播与直播

平台之间究竟是否是劳动关系取决

于当事人用工的具体形式。

他解释说， 如果二者之间的用

工形式符合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遵守规章以及有偿劳动等劳动关系

认定的标准， 则有可能构成劳动关

系。 “认定劳动关系时， 协议的名

称仅具有参考价值， 不具有决定意

义。 在实践中， 由于主播往往能够

自主安排工作时间、 地点、 内容、

频率等。 同时， 主播与平台之间又

以分成形式分配经营收益， 所以很

难认定劳动关系。”

然而， 即便主播与平台不存在

劳动关系， 不受 《劳动合同法》 制

约， 并不意味着主播权利不受法律

保护， 像 《合同法》 就具有较强的

适用性。

沈剑峰告诉记者： “如果合作

协议以格式条款方式拟定， 也就是

以合同条款由一方单独起草， 对不

特定签约相对人普遍适用， 且不允

许对方做任何变更的方式签订， 则

可以通过 《合同法》 关于格式条款

规制的法律规则对其进行调整。 即

如果合同订立时平台没有尽到必要

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主播可以申请

撤销该条款； 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认

定该条款无效。”

对此，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会适度劳动分会秘书长孟续铎建

议， 扩大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服务

的适用范围。 针对新业态多元化的

用工关系， 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部

门应避免依照传统就业标准和服务

方式， 通过“一刀切” 的用工责任

划分来规范新就业形态的政策和服

务边界， 而应该从稳就业、 促就业

和提高就业质量角度出发， 使新就

业形态人员同等享受公共服务。

“主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劳

动者或者第三类劳动者色彩。 从其

他国家对类劳动者的立法来看， 其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劳动法的一

些规则。 这对于平衡主播和平台的

关系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

研究员杨思斌强调说。

（来源： 《工人日报》）

“之前也找到了公司的管理

层， 可是他们相互‘踢皮球’， 都

说自己也是打工的， 说了不算， 公

司领导已经很久不来上班了， 他们

也都要辞职了。” 晓晗向记者诉说

着自己的维权遭遇， 她感到讨薪希

望渺茫。

2018 年 1 月， 晓晗与某文化

传媒公司签订了 《主播独家合作协

议》， 约定晓晗在其指定的平台上

进行直播活动， 并遵守平台及公司

对主播的相关要求。

记者从晓晗展示的合作协议中

看到， 主播的工资由基础收入和礼

物收成组成。 主播需要做到“每天

至少直播 6小时” “每月日均直播

人气在 600 人以上”， 若没有达到

要求， 平台单方面有权解除协议。

主播欣馨所在的直播平台采用

的则是授权模式， 即平台授予主播

在本平台的直播权限， 主播可以在

平台进行直播获取收益。 但主播没

有基础工资， 收益全部来自礼物，

礼物可以直接提现转为现金收入，

每月定期提现。 平台不对直播时

长、 劳动总量等进行约束。

不过， 主播月收入达到 1 万元

以上就得签订“金牌协议”， 不签

就没法将收入提现。 欣馨告诉记

者， “金牌协议” 的附属条款， 要

求主播与平台形成独家合作， 不得

在其他平台直播， 否则视作违约，

主播需向平台支付违约金， “少的

几万元， 多的要上百万元”。

据了解， 除了与平台合作的模

式， 也有极个别主播与平台签订了

劳动合同， 是平台所属公司的员

工。 此外， 多数直播平台的管理者

和维护人员均与平台签订了劳动合

同。

主播遭遇欠薪和“金牌协议”

记者拿着主播们提供的合作协

议向律师咨询时获悉， 这些协议多

是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

务、 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格式合

同。

例如， 晓晗的合作协议中写

明， “甲方仅为乙方提供平台服

务， 对于直播内容和服务， 乙方同

意独立承担所有的风险和后果。 甲

方没有责任和义务对于发布在甲方

平台上的任何内容承担任何责任。”

欣馨与平台签订的合作协议则

规定，“甲方有权随时修改本协议的

任何条款，一旦本协议的内容发生变

动， 甲方将直接在甲方平台上公布

修改之后的协议内容， 该公布行为

视为甲方已经通知乙方修改内容。”

“这样的霸王条款在直播行业

已是‘潜规则’， 无论去哪家平台，

签的协议都会对主播的义务提出详

细要求， 而对平台应履行的责任却

一笔带过， 而且协议条款都由平台

起草， 主播只能签， 没有选择。”

先后在 3个直播平台做过主播的王

女士对记者无奈道。

她告诉记者， 直播平台与主播

签订的协议中， 通常都会有“拒绝

承认与主播是劳动关系” 以及“独

家合作协议” 的条款。 记者在主播

晓晗、 欣馨的合作协议中均看到了

上述内容。

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

建峰看来， 独家合作协议本质上属

于约定的竞业限制协议。 从公司对

网红培养、 投入等利益值得保护、

维护产业良性发展的角度看， 该竞

业限制约定有一定合理性。 “但竞

业限制约定本身不能过度， 特别是

竞业限制违约金过高， 就变成了一

种变相的人身强制。” 沈建峰说。

避谈劳动关系成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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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主播遭欠薪 避谈劳动关系成潜规则
□肖婕妤 尹航

“辛辛苦苦干了 4 个月， 一分钱没拿到， 现在也不知道该管谁要钱。” 日前， 主播晓晗一脸愤懑地说。

3 月 30 日， 晓晗所在的直播平台宣告破产， 正式关站， 晓晗被欠了 4 个月的工资， 约 6 万元。 据悉， 在该平台像晓晗这样被欠薪

的主播有几百位。 由于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用工关系复杂， 讨薪并不顺利。

依托平台就业， 网络主播们的遭遇也让新业态群体的维权困境再次进入公众视线。 专业人士指出， 即便劳动者与平台不存在劳动关

系， 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也受 《合同法》 等其他法律保护， 建议扩大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服务的适用范围， 让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与时俱

进， 以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需要。

十几名网络主播被公司拖欠薪水 法院强制执行
据北京晚报等媒体报道， 十几名

网络主播被公司辞退， 还被拖欠了工

资。 主播们申请劳动仲裁生效后， 向
北京市东城法院申请执行。 经调查，

执行人员发现拒不还款的被执行人作
为原告的一起案件正巧在东城法院审

理。 去年 11 月， 执行法官联系到了

被执行人， 将涉案金额共计 10 万余
元全部执行到位。

几名申请执行的网络主播多来自
东北 ， 年纪均在 20 岁左右 ， 2017

年开始在北京某科技公司公司做主

播， 主要实行坐班制， 每月领取固定
底薪， 由公司提供食宿。 记者查阅裁

判文书网发现， 有的涉案主播工资为

10000 元 ， 有的工资仅在 4000 元

左右。

据了解 ， 该科技公司基于融资需

要， 招募年轻主播在 YY 语音、 虎牙平

台进行唱歌、 跳舞等才艺直播， 展示公
司规模， 借此吸引投资人。 后由于融资

失败， 公司直接宣布辞退主播， 并将提
供给主播们住宿的房屋退租， 还把被辞

退主播进出公司所需的指纹删除。

由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认

为其与主播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亦未
支付辞退前欠付的底薪。 有些主播在失

去工作后， 甚至无力支付返回老家的路

费。 于是， 主播们提起了劳动仲裁， 并

在裁决生效后向北京市东城法院申请执
行。 立案后， 被执行人既不履行义务，

也不接听法院的电话。 执行人员随即通
过全国网络查控系统冻结了被执行人名

下的全部银行存款， 但存款余额与申请

执行金额仍有较大的差距。

执行人员在线下调查过程中， 查明

该科技公司已不在原址经营， 主播们也
向法院提供线索称该公司已不在北京地

区营业， 因该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
产， 案件面临暂时无法全部执行完毕的

困境。

经调查， 执行人员发现该科技公司
作为原告的另外一起案件正在东城法院

诉讼当中， 且委托代理律师出庭。 通过
该律师， 法院联系到了该公司负责人，

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 告知其公司已被

纳入限制消费名单， 要求其立即履行义
务。 该科技公司表示公司业务确已全部

转移至外地， 但同时也认识到了自身的
错误， 并派员工来法院将全部案款 10

万余元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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